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背景
“阅读北京”阅读推广活动是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一项市级群众文化品牌活动，是政府为首都市民办的重要民生实事之一。根据“阅读北京——2022年度首都市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”方案，在4月启动了全市性四大阅读系列文化工程，包括北京市诵读大赛、十佳优读空间——百姓身边的基层图书室”推优活动、“阅读伴我成长”主题活动、“最美书评”征集评选活动四大活动。为展现“阅读北京”整体工作取得的成果和良好的社会效果，将对其中四项活动的开展情况、获奖情况等方面进行深度策划和编排，在首都图书馆进行大型展演，并通过拍摄与后期制作，形成一档特别节目（以下称“特别节目”），于线上平台进行展播。特别节目意在打造成“阅读盛典”，对四项活动的成果予以展示，同时分享社会名人、领读者故事，畅谈阅读感受，倡议阅读行动，树立阅读榜样。既符合当下书香社会主旋律，又贴近北京百姓生活。实现文化感染人、鼓舞人、教育人的传导作用，展现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情感，更加体现出阅读对人生活的改变。


二、技术需求
1 整体需求
要求围绕2022年“阅读北京”全年活动的重要成果进行深度策划，制作一档特别节目并于线上平台进行展播。节目需包括活动成果发布、总结表彰，再围绕“阅读北京”特色策划不少于10个节目。完成节目的策划、采访与采集、录制、节目后期编辑与剪辑、节目展播、主持人及出席嘉宾邀请等工作。为特别节目制定完整、有吸引力、可实施的方案。为特别节目拍摄宣传短片以供推广。
录制时长：120分钟
录制场地：首都图书馆
播出时长：90分钟以内
播出日期：不晚于2022年11月30日

2 具体需求
2.1 方案与演员邀请
2.1.1 为特别节目制定完整、有吸引力、可实施的方案，含节目方案、舞美方案及实施方案。方案须符合展演主题和效果需求，并经采购人认可后方可执行。
2.1.2 安排专业导演和编导负责全程工作，包括节目整体策划和组织实施，尤其负责好舞美设计，录制现场的协调调度、线上平台播出等工作；
2.1.3 须请专业人士对所有节目进行整体编排，并对节目内容进行专业指导。包括至少1次培训、1次彩排；
2.1.4 邀请至少2名中央电视台或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负责主持工作；
2.1.5 主要嘉宾不少于8人；
2.1.6 专业演奏家不少于8人；
2.1.7 其他助演不少于6人；
2.1.8 选手代表不少于20人；
2.1.9 礼仪服务人员不少于6人。

2.2 设备需求
2.2.1 6台以上的摄像设备进行现场录制并进行现场初步编辑；
2.2.2 专业视频屏幕系统需提供至少P4及以上点距的屏幕；
2.2.3 不少于六路单机信号及切换台信号；
2.2.4 需提供专业灯光设备，灯光总数不少于40盏；
2.2.5 高清录制播出，音视频及字幕符合播出标准；
2.2.6 图像稳定、清晰、层次丰富、色彩自然、无杂乱信号。镜头流畅，剪切合理。曝光适当，灯光运用合理，无阴影，无布光不均现象；
2.2.7 声音真实自然，无过大、过小或时大时小，无背景噪声，声音和画面同步；
2.2.8 现场花絮拍摄，形成照片；
2.2.9 提供活动节目集锦视频、单独节目视频、整场节目视频，所有视频剪辑、包装、混音/影音同步、音乐选取、高清制作、渲染调色、视频配字幕等。提交最终节目及相关视频文件，需提供至少2个移动硬盘或者相关存储介质，同时拷贝后提交。

2.3 宣传与推广
2.3.1 撰写特别节目预告新闻稿1篇、回顾新闻稿1篇，以及对应的微信推文，用于节目预告与推广；
2.3.2为节目直播实现更好的效果，制作1分钟短视频，于直播前7日通过不少于3个视频平台进行节目预告，播出频率为每日不少于1次；
2.3.3 节目播出后，制作3分钟回顾短视频，用于首都图书馆线上平台的后期推广；
2.3.4 节目直播在线浏览量须达300万人次；

四、技术服务成果归属要求
1 采购人对节目录制全过程有监督权，对经录制、编辑后的作品有终审定稿权；
2 对于供应商拍摄、编辑的本技术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版本文稿、音频、视频、图片和PPT等资料和最终成果，其著作权归采购人所有。特别节目在电视台播出的版本、全部录制素材，采购人有权结集出版用于活动推广；
3 供应商在履行本合同中，应接受采购人的指导和管理，并按采购人要求定期参加项目会议；
4 供应商履行本合同义务所发生的全部费用，由供应商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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